
上海市邮政快递业企业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指引（202205）

为贯彻“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工

作要求，以及市委、市政府有关复工复产总体工作部署，在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为快速有力有序有效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保障本市邮政快递业平稳运行，特制定本指引。

一、强化责任落实

（一）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

1.严格落实备案管理。对于已经运营或拟运营的网点、

分拨处理中心实施备案管理。如接到解封通知，运营前需及

时向邮政管理部门备案。备案内容包括防疫措施落实方案、

人员闭环管控安排和防疫安全生产承诺书等。

2.严格做好相关审核发放工作。严格审核发放邮政快递

公司寄递人员“电子通行证”和“上海市重点物资运输车辆

通行证”，及时完善企业车辆和人员的白名单信息库，对相

关人员车辆实施动态管理。强化机要通信人员“白名单”管

理，加强人员资质审核，落实核酸检测等防疫措施，确保上

岗、生产通行便利，确保机要邮路畅通安全。对落实核酸抗

原检测、疫情防控措施不坚决，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和疫情防

控风险的相关企业、寄递人员和车辆，列入黑名单，停止相

关证件使用。

3.严格落实督导检查。邮政管理部门加强督导检查，对

已运营网点、分拨处理中心采取实地和线上检查等多种方式



进行检查、抽查，对于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落实，对于疫

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措施落实不到位，存在严重隐患的营业网

点、分拨处理中心要及时开具整改通知书，并责令停业整顿，

处理结果向全行业通报。

（二）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1.明确责任和分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疫情防控第一负

责人，各级管理负责人是所管辖部门的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

企业内部要明确分工，压实责任，确保防疫措施落到每一位

员工。

2.落实疫情防控管理措施。坚持人、物、环境同防，做

到全员、全程、全域、全时防控管理，确保安排部署到位，

人员管理到位，疫情防控到位，安全检查到位，严防发生聚

集性风险。位于封控区、管控区的分拨处理中心和网点，达

不到集中居住封闭运行条件的，不予复工复产。疫情防控责

任不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的企

业，坚决不能复工复产。

3.严格审核员工返岗。员工须持 24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返回单位，到达单位后须立即开展抗原检测，抗原检测结果

阴性方可上岗。企业应与员工签署核酸和抗原检测承诺书。

对于来自管控区、封控区等地区的返岗人员及新上岗人员，

实施 2-3 天静默期管理。

4.开展防疫知识培训宣传。加强员工疫情防控教育，员

工应了解防疫基本要求，具备个人防护意识，熟悉应急处置

流程，主动配合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5.加强运营前场所消杀和设施装备、运输工具的维修保

养。在分拨处理中心和网点运营前，要对场所进行全面消杀，

对所属设施设备和运输工具开展全面的检修检查，做好维修

保养，确保良好的工作状态。

二、强化过程管控

（一）强化人员防护

1.加强过程管理。明确疫情防控管理要求，严格工作场

所分区管理制度，落实分批分时就餐等防疫措施，减少人员

聚集，避免交叉感染。从业人员出行期间要合理规划行进路

线，点对点通行，最大限度减少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员接触，

切实做好个人防护。6 月 1 日前，无疫情风险的工作地与居

住地间，员工可实施“两点一线”通行。自 6 月 1 日后，按

全市复工复产复市统一要求执行。邮件快件处理中心、人员

密集网点要加大人员管控力度，严防发生聚集性感染。

2.落实核酸检测和抗原自测要求。根据岗位防控标准，

严格落实核酸检测和抗原自测频次和要求。6 月 1 日前，一

线从业人员每日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和 2 次抗原检测；6 月 1

日以后，一线从业人员每日 1 次核酸检测和 1 次抗原检测。

邮件快件处理中心、人员密集网点可根据实际适度加大核酸

检测和抗原自测频次和要求。行业其他人员按照属地防控要

求执行核酸检测和抗原自测要求。

3.加强健康监测。各企业要设置健康管理员，每日做好

员工个人健康监测，并做好记录统计工作。发现异常时，根

据应急方案及时妥善处置。



4.做好健康管理。办公场所确保有效通风换气，在温度

适宜时，尽量采用自然通风，或使用排气扇加强空气流通。

严格执行“戴口罩”“勤洗手”“测体温”“不聚集”等基本

健康防护措施。

5.鼓励无接触配送。从业人员在各个环节——特别是前

端揽收、末端投递环节要主动出示“电子通行证”、“随申码”

和核酸检测证明，主动配合验证验码，主动扫描场所码、“数

字哨兵”。作业过程中减少接触公共场所的公共物品，交寄

时应做好个人防护。作业过程中，应佩戴符合当前防疫要求

的口罩、防护面屏与其他防护设备，按照规划路线行进。

（二）加强流程防控

1.规范对交通工具、设施设备和物品的清洁消毒。运输

工具应在每次出发、装货前，到达目的地及卸货后进行清洁

消毒，可采取无接触交接。运输途中人员要视情况做好个人

防护和手部消毒。对工作服、保洁用品、地板、电话、键盘、

鼠标等高频接触物体表面，每天及时清洗、定期清洁消毒。

对运输工具的封闭式箱体、方向盘、闸把、扶手等频繁接触

的部位应当进行清洁消毒。

2.落实场所的疫情防控措施。保持办公场所和员工宿舍

的空气流通。加强各室内场所空气流通，优先开窗，采用自

然通风。有条件的可以开启排风扇等抽气装置以加强室内空

气流动。按防疫要求定期对邮快件处理中心等作业场所、运

输工具、员工宿舍、卫生间、箱式电梯、地下停车场、会议

室、多功能厅、员工饭堂等场所消毒，并做好清洁消毒记录。



办公区域、营业场所等均应按照防疫要求规范使用场所码或

“数字哨兵”，人员进入应主动扫描场所码或“数字哨兵”。

分拨处理中心在 6 月 1 日前实行全封闭管理，外来人员非必

要不进入，司乘人员非必要不下车。自 6 月 1 日后，分拨处

理中心实施有限通行的闭环管理，员工落实工作场所和居住

地“点对点”往返，实施相对闭环管理，尽量减少人员的聚

集和流动。分拨中心向属地邮政管理部门实行疫情防控零报

告制度。对外地到上海的司乘人员，要设置专门的货物接驳

和隔离休息区域，避免与分拨处理中心作业人员接触。

3.加强邮件快件消毒静置提示。国内邮件快件严格执行

“三消一静”措施。即:所有邮件快件在分拨处理中心开展

逐件消毒；邮件快件到达营业网点后进行全面消毒；邮件快

件投递前再进行一次全面消毒。本市发往外省市的异地件要

及时粘贴消杀消毒标识，异地件中转前在转运场地实施 24

小时静置。进沪国际邮件快件和“货转寄”物品应严格实施

首站消杀责任制和投递前按材质 4-7 天静置期要求，投递前

需在邮件快件表面显著位置标注“本产品来自境外，请做好

消毒后再行使用”等安全提示，邮政快递企业和服务站企业

在派送前应对国际邮件快件进行检查，无安全提示贴的或安

全提示贴脱落的，在投递前应进行补贴。对发寄进口货物的

客户实行备案管理，不能提供消毒安全证明的国际进口货物

不得收寄，须与客户签订安全协议及消毒承诺书，确保消杀、

静置、提示等相关防疫措施落实到位。



三、强化行业治理

1.压实“四方责任”。要协调属地政府，压实属地、部

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邮政管理部门落实行业监管

责任，督促邮政快递企业认真落实主体责任，抓好防疫措施

落地，落实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要求。各寄递企业要加强从

业人员的日常管理,严格落实本市疫情防控管理有关规定,

督促所属人员按要求开展核酸和抗原检测,发现异常第一时

间上报属地疾控部门和邮政管理部门。从业人员要积极做好

个人防护，核酸、抗原检测异常的，第一时间向单位报告，

在转运前做好自我隔离。

2.做好应急处置。企业应制定应急情况下的处置方案，

一旦有突发情况，必须最短时间最大限度控制扩散和外溢，

确保人员和邮件快件安全。加强应急演练，确保员工熟悉疫

情防控应急各项流程和措施。加强与属地相关部门沟通联系，

畅通突发情况处置通道。

3.做好防疫物资储备。根据企业规模、从业人员数量等

实际情况和城市运行保障人员个人防护用品使用指引的要

求，储备足够数量的疫情防控物资，包括抗原检测试剂、消

毒设备、消毒用品、KN95/N95 口罩、一次性使用帽子、手套、

工作鞋或鞋套、护目镜或防护面屏、隔离衣、洗手液等。防

疫物资建议按照 14 天以上做好储备。


